
关于《新郑市城镇燃气用户加装安全装置工作实施方案》

《关于加强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管理的通知》《新郑市城

镇燃气老旧管网改造提升工作实施方案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
公开征求意见反馈和采纳情况

一、公开征求意见途径

根据有关程序，新郑市城市管理局于 2022 年 3 月 10 日至

2021 年 4 月 10 日将《新郑市城镇燃气用户加装安全装置工作实

施方案》《关于加强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管理的通知》《新郑市

城镇燃气老旧管网改造提升工作实施方案》（征求意见稿）三个

文件通过下列方式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意见:

(一)在新郑市人民政府政务公开网站上全文公布，向社会公

众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。

(二)向市直有关单位征求意见和建议。

(三)向各乡镇（街道办、管委会）政府征求意见和建议。

二、各方面意见反馈统计

截止 2022 年 4 月 10 日，共收到各方面意见和建议 4 条,其

中 1 条来自财政局，2 条来自商务局，1 条来自发改委。

三、反馈意见研究采纳情况

1、财政局和建议：该方案中（加装安全装置），不但要解

决资金问题，还要解决通道问题。



本条意见采纳，但为了和上级保持一致，资金和通道问题会

在该文件发布实施后的实施细则中具体体现。

2、商务局意见和建议（加装安全装置和瓶装液化石油气安

全管理）：由于我局没有执法权，同时未对餐饮企业、餐饮场所

办理过任何证件，建议我局承担的工作职责交由其他相关单位。

本条意见不予采纳：一是文件中各单位职能均和上级文件一

致；二是自商务部直到我市涉及的各单位职责分工，餐饮企业和

餐饮场所的监管单位都在商务部门。

3、发改委意见和建议：对《新郑市城镇燃气用户加装安全

装置工作实施方案》中的第五项“职责分工”中“（四）市发改

委、工信局、商务局、民政局、教育局、卫健委分别负责督促工

业、餐饮、养老、教育、医疗等所监管相关领域燃气用户加装燃

气泄漏报警器及联动切断装置，非金属软管更换金属软管。”文

件中“工业、餐饮、养老、教育、医疗等”行业领域不是市发改

委主管行业领域，建议将“市发展改革委”删除。

本条意见采纳。

新郑市城市管理局

2022 年 4 月 11 日


